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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友休假補助費制度之政策說明 

Q.1.1. 工友比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以下簡稱休假改進措施）之原因及請領休假補助費之規定？ 

A： 

1.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適用工友管理要點之工友

（含技工、駕駛，以下同）自 92 年起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

嗣配合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部分條文於 105 年 12 月 21 日修

正公布，行政院考量各機關已不得強制工友應休畢 14 日之休假，及應休

未休畢日數不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爰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以院授人綜

字第 1060034202 號函通函各機關，工友 106 年度仍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規

定辦理，並自 107 年起停止比照。 

2. 惟為鼓勵工友休假，經就法制、個人權益、財政支出及公務人員權益衡

平等面向綜合研議，行政院於 106 年 12 月 18 日以院授人綜字第

1060064362 號通函各機關，工友自 107 年起繼續比照休假改進措施，並

依其實際休假日數計算休假補助費上限。嗣配合 107 年 11 月 16 日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修正發布，休假得以「時」計及休

假改進措施第 5點修正公務人員請領休假補助費相關規定，行政院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以院授人綜字第 1076000003 號函調整工友請領休假補助

費相關規定，繼續比照公務人員請領休假補助費之做法，並以當年度累

計實際休假日（時）數計算休假補助費。 

3. 又休假改進措施於 108 年 10 月 5 日修正，公務人員強制休假日數由 14

日調整為 10 日，考量各類人員休假補助費請領方式之衡平性，工友仍比

照休假改進措施，並經行政院於 108 年 11 月 8 日以院授人綜字第

1086000001 號通函調整工友休假補助相關規定，最高以當年度累計實際

休假日（時）數 10 日，請領休假補助費，又當年度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

格日數未達 2 日者，支給相當 2 日休假補助費，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施

行。 

4. 嗣配合請假規則業於 114 年 9 月 18 日修正發布，行政院於同年 10 月 13

日以院授人培字第 1143027364 號函修正休假改進措施。因應本次修正之

休假改進措施，行政院於 114 年 12 月 19 日以院授人綜字第 1141002396

號函，將前開行政院 108 年 11 月 8 日函說明二、（一）3.有關工友當年

度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日數未達 2 日者，支給相當 2 日休假補助費之

規定，自 115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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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工友與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核發方式之差異為何？  

A： 

1. 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持國民旅遊卡於交通部觀光

署（或其授權機構）審核通過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惟不

得強制休假，且係以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為休假補助費計

算基準，與公務人員以所具休假日數資格及至少應休畢日數為國民旅

遊卡休假補助總額計算基礎之方式有所差異。 

2. 工友請領休假補助費方式，以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達 10 日

者，核給新臺幣（以下同）16,000 元休假補助費，補助額度區分自行

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各 8,000 元，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

未達 10 日者，按休假日（時）數比例支給休假補助費，以每日 1,600

元、每小時 200 元計算，累計補助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

度，超過 8,000 元部分屬觀光旅遊額度。 

2.工友休假補助費之內容與核給方式 

Q.2.1. 工友休假補助費之內容？ 

A：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並依其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

（時）數計算休假補助費總額上限，有關休假補助費之額度說明如下：  

1. 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部分（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 

（1）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達 10 日者：補助總額 16,000 元，

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各 8,000 元，於休假補助費請領條件

成就後，由各機關依內部請領時程辦理。 

（2）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未達 10 日者：按休假日（時）數比

例支給休假補助費，以每日 1,600 元、每小時 200 元計算，累計補

助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超過 8,000 元部分屬觀光

旅遊額度（例如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共 6 日，補助總額為 9,600 元，

其中 8,000 元屬自行運用額度、餘 1,600 元屬觀光旅遊額度），於年

終一併結算。 

（3）有關工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總額之計算方式，請參考附表。 

2. 逾 10 日以外之國內休假補助費部分：按實際休假日（時）數比例支給休

假補助費，以每日 600 元、每小時 75 元計算，並於年終一併結算。 

3. 其餘有關國民旅遊卡補助方式及使用規定，包括自行運用額度、觀光旅

遊額度、使用行業別等相關事宜，仍比照休假改進措施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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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否列屬自行運用額度或觀光旅遊額度，以工友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

日（時）數是否超過 5 日為判斷依據，即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

數在 5 日以內，休假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超過 5 日至 10 日之休

假，補助總額中 8,000 元屬自行運用額度，其餘屬觀光旅遊額度。 

Q.2.2. 工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是否仍有自行運用額度（各行業別）與觀

光旅遊額度（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之區分，

如何核給？  

A： 

1. 仍有自行運用額度與觀光旅遊額度之區分： 

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依其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

（時）數計算休假補助費總額上限，並以工友實際休假日（時）數是否

逾 5 日，作為其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是否列屬自行運用額度或觀光旅

遊額度之判斷依據。工友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在 5 日以下者，

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超過 5 日至 10

日者，補助總額中 8,000 元屬自行運用額度，其餘屬觀光旅遊額度。惟

自行運用額度與觀光旅遊額度並未限制使用之先後順序，在各該額度內

只要符合休假改進措施之規定，均可請領休假補助費。 

2. 舉例說明：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達 10 日者 

（1）工友甲君具備 30 日休假日數資格，其當年度累計共請 14 日休假

（不論以小時或以日請休假），另有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刷卡

消費紀錄，累計合格交易金額 16,000 元（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

額度各消費 8,000 元），則休假補助費計算如下：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休

假補助費 

實際休假日（時）數

達 10 日 

16,000 元 

（自行運用額

度及觀光旅遊

額 度 各 8,000

元） 

 

逾 10日以外之

國內休假補助

費 

i.計算逾 10 日以外

之國內休假日數

（ 14 日 -10 日 =4

日） 

ii.按 1 日 600 元、1 小

時 75 元計（4 日

2,4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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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元=2,400 元） 

小計 18,400 元 -- 

（2） 技工乙君具備 28 日休假日數資格，其當年度累計共請 20 日 4 小時

休假（不論以小時或以日請休假），且有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紀錄，累計合格交易金額 16,000 元（自行運用額度消費

10,000 元、觀光旅遊額度消費 6,000 元），則休假補助費計算如下：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

休假補助費 

實際休假日（時）數已

達 10 日，補助總額上

限 16,000 元，區分自

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

遊額度各 8,000 元 

14,000 元 

（自行運用額

度 8,000 元、觀

光 旅 遊 額 度

6,000 元） 

乙君於觀光旅

遊消費 6,000

元，僅能以其

實際消費金額

核給。 

逾 10日以外

之國內休假

補助費 

i.計算逾 10 日以外之

國內休假日數（20 日

4小時-10日=10日 4

小時） 

ii.按 1 日 600 元、1 小

時 75 元計（10 日

600 元+4 小時75

元=6,300 元） 

6,300 元 -- 

小計 20,300 元 -- 

（3） 駕駛丙君具備 21 日休假日數資格，其當年度累計共請 16 日 7 小時

休假（不論以小時或以日請休假），但無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

消費紀錄，則休假補助費計算如下：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

休假補助費 

比照休假改進措施，

須持國民旅遊卡至特

約商店刷卡消費始得

請領休假補助費 

0 元 丙君因無持

國民旅遊卡

至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紀

錄，爰不符請

領休假補助

費規定。 

逾 10日以外 i.計算逾 10 日以外之 4,12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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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內休假

補助費 

國內休假日數（16 日

7 小時-10 日=6 日 7

小時） 

ii.按 1 日 600 元、1 小

時 75 元（6 日600

元 +7 小時75 元

=4,125 元） 

小計 4,125 元 -- 

3. 舉例說明：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未達 10 日者 

（1）技工丁君具備 30 日休假日數資格，其當年度累計共請 7 日休假（不

論以小時或以日請休假），另有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紀錄，累計合格交易金額 11,200 元（自行運用額度消費 8,000 元、

觀光旅遊額度消費 3,200 元），則休假補助費計算如下：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

休假補助費 

實際休假日（時）數 7

日（7 日1,600 元

=11,200 元） 

11,200 元 

（ 自 行 運 用 額 度

8,000 元、觀光旅遊

額度 3,200 元） 

 

逾 10日以外

之國內休假

補助費 

計算逾 10日以外之國

內休假日數（丁君無

此日數） 

0 元 -- 

小計 11,200 元 -- 

（2）駕駛戊君具備 28 日休假日數資格，其當年度累計共請 5 日 3 小時

休假（不論以小時或以日請休假），另有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紀錄，累計合格交易金額 16,000 元（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

旅遊額度各消費 8,000 元），則休假補助費計算如下：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

休假補助費 

實際休假日（時）數 5

日 3 小時 

（5 日1,600 元+3 小

時200 元=8,600 元） 

8,600 元 

（ 自 行 運 用 額 度

8,000 元、觀光旅遊

額度 600 元） 

 

 

逾 10日以外 計算逾 10日以外之國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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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內休假

補助費 

內休假日數（戊君無

此日數） 

小計 8,600 元 -- 

Q.2.3. 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若有未休畢之休假，該如何

處理？ 

A： 

1. 查各機關適用工友管理要點之工友自 87 年起納入勞基法適用，配合勞基

法部分條文於 10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工友雖繼續比照休假改進措

施領取休假補助費，但其若有未休畢之休假，仍應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

理（依勞基法第 38 條第 4 項規定略以，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特別休假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

協商得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2. 工友如選擇折算未休畢日（時）數工資於年終結算，至年終累積未達 1 日

之時數，按未休畢時數比例支給，舉例說明如下： 

（1）甲君具備 30 日休假日數資格，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為 10

日，則機關需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其未休畢之休假日（時）數

共 20 日（30 日-10 日=20 日）之工資。 

（2）乙君具備 28 日休假日數資格，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為 20

日 4 小時，則機關需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其未休畢之休假日（時）

數共 7 日 4 小時（28 日-20 日 4 小時=7 日 4 小時）之工資。 

（3）丙君具備 21 日休假日數資格，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為 16

日 7 小時，則機關需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其未休畢之休假日（時）

數共 4 日 1 小時（21 日-16 日 7 小時=4 日 1 小時）之工資。 

Q.2.4. 工友請上午或下午半日，持國民旅遊卡至特約商店刷卡消費，當日刷

卡是否均計入補助範圍？ 

A：查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又休假改進措施已刪除公務

人員應請半日以上之休假始得依規定予以補助之規範，爰工友持國民旅

遊卡至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不限於休假日，惟仍應注意並遵守辦公紀律，

不得於上班或服勤時間刷卡消費。 

Q.2.5. 工友於休假期間未具任何消費，僅於該休假期間相連之假日具 1 筆

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

卡消費，其補助金額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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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並以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

數達 10 日者，核給 16,000 元休假補助費，補助額度區分自行運用額度

及觀光旅遊額度各 8,000 元，至當年度實際請休假日（時）數未達 10 日

者，按休假日（時）數比例支給休假補助費，以每日 1,600 元、每小時

200 元計算，累計補助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超過 8,000

元部分屬觀光旅遊額度。又休假改進措施已刪除公務人員應請半日以上

之休假始得依規定予以補助之規範，爰工友持國民旅遊卡至特約商店刷

卡消費，不限於休假日。 

Q.2.6. 工友之休假可否保留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又休假若經保留，可否

依規定請領休假補助費？ 

A： 

1. 工友之休假得經勞雇雙方合意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依勞基法第 38

條第 4 項規定略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

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

發給工資。爰工友之休假，於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得經勞雇雙方協商

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倘勞雇雙方未合意遞延，雇主仍應於年度終結時，

給付未休畢休假日數工資。 

2. 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1 規定，勞雇雙方如經合意遞延至次一年度

實施特別休假，勞工於次一年度排定特別休假時，優先由遞延之特別休

假日數中扣除。又於次一年度之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如仍有經遞延

而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雇主應依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之工資標準，

發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工資。 

3. 工友保留遞延之休假日數，不得請領休假補助費： 

依休假改進措施第 1 點但書規定，保留之休假日數，不得請領休假補助

費，工友比照休假改進措施請領休假補助費，並依其當年度累計實際休

假，按日（時）數核發休假補助費，爰其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之休假日

（時）數，不得請領休假補助費，惟保留休假至次一年度終結仍未休畢

者，服務機關仍須依勞基法規定，給付未休畢日（時）數工資。 

4. 舉例而言： 

（1） 工友甲君具備 30 日休假日數資格，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

為 10 日，又甲君保留其前一年度休假 3 日至當年度使用，則其當

年度休假補助費及未休畢休假日數之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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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休假補助費計算（自行運用額度消費 8,000 元、觀光旅遊額度消

費 3,200 元）：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休假

補助費 

i. 當年度實際使用之

休假 7 日（即累計實

際休假日【時】數 10

日-前一年度保留 3

日休假需優先扣除） 

ii. 休假補助費 7 日

1,600元=11,200元 

11,200 元 

（自行運用額

度 8,000 元、觀

光 旅 遊 額 度

3,200 元） 

 

 

 

逾 10日以外之國

內休假補助費 

計算逾 10 日以外之國

內休假日數 

 (甲君無此日數） 

0 元 -- 

小計 11,200 元 -- 

②未休畢休假日數之計算： 

i.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 10 日-必須優先使用前一年保留 3

日休假=7 日使用當年度之休假。 

ii.甲君未休畢之休假日數尚有 23 日（當年度具 30 日休假-實際

使用當年度之休假 7 日=23 日），需由服務機關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給付工資或雙方協商同意保留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2） 工友乙君具備 28 日休假日數資格，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

為 16 日，又乙君保留其前一年度休假 4 日至當年度使用，則其當

年度休假補助費及未休畢休假日數之計算如下： 

① 休假補助費計算（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各消費 8,000 元）：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休假

補助費 

i. 當年度實際使用之

休假 12 日（即累計

實際休假日【時】數

16 日-前一年度保留

4 日休假需優先扣

除） 

ii. 累計實際休假已達

10 日，補助總額

16,000 元 

16,000 元 

（自行運用額

度及觀光旅遊

額度各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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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10日以外之國

內休假補助費 

i. 計算逾 10 日以外

之國內休假日數

（使用當年度休假

12 日-10 日=2 日） 

ii. 按上開日數 1 日

600 元（2 日600

元=1,200 元） 

1,200 元 -- 

小計 17,200 元 -- 

② 未休畢休假日數之計算： 

i.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 16 日-必須優先使用前一年保留 4 日休

假=12 日使用當年度之休假。 

ii.乙君未休畢之休假日數尚有 16 日（當年度具 28 日休假-實際使

用當年度之休假 12 日=16 日），需由服務機關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

付工資或雙方協商同意保留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3） 工友丙君具備 21 日休假日數資格，當年度無請休假，又丙君保留

其前一年度休假 3 日至當年度使用，則其當年度休假補助費及未休

畢休假日數之計算如下： 

①休假補助費計算： 

項目 計算方式 補助金額 備註 

國民旅遊卡休假

補助費 

丙君當年度無請休

假 

0 元  

逾 10日以外之國

內休假補助費 

計算逾 10 日以外之

國內休假日數 

 (丙君無此日數） 

0 元 -- 

小計 0 元 -- 

②未休畢休假日數之計算： 

i.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 0 日，爰丙君當年度未休畢日數包括前

一年保留休假 3 日及當年度休假日數 21 日。 

ii.丙君未休畢之休假日數工資： 

A. 前一年保留休假 3 日前一年年度終結時之工資標準。 

B. 當年度休假日數 21 日當年度終結時之工資標準，另丙君

亦可選擇不折算工資，而與服務機關雙方協商同意保留遞延至

次一年度實施。 



10 

 

3.工友休假補助費之請款、核銷及退休人員如何請領等相關事項 

Q.3.1. 工友以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後，應於何時完成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

補助費之作業？ 

A：考量工友當年度實際休假情形通常於年底方可確定，參考勞基法於年度

終結時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日數核發工資之精神，為利服務機關計算

工友休假補助費及確定其休假補助費是否須持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並

列屬自行運用額度或觀光旅遊額度等情形，以減少核銷疑義，原則建議

各機關於年底（如 11 月）統計所屬工友之實際請休假日（時）數，據以

核算每位工友休假補助費總額，另為確保請款作業彈性，例如工友可能

提前休畢 10 日休假，其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總額即為 16,000 元，或

休假日數資格未達 10 日之工友已全數休畢其休假日數，可確定休假補

助費總額上限及各別使用額度等情形，各機關可自行審酌請款時程。 

Q.3.2. 有關當年度退休（含屆齡退休）之工友，休假補助費應如何請領？ 

A： 

1. 工友休假補助費係以實際休假日數按日（時）數核發，爰當年度退休（含

屆齡退休）之工友，仍需以其實際休假日（時）數核發休假補助費，至

未休畢休假日（時）數則由服務機關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工資。 

2. 舉例說明： 

(1) 工友甲君當年度 1 月 16 日屆齡退休，其具備 30 日之休假日數資格，

惟至當年度 1 月 15 日止共休假 4 日，則甲君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

總額為 6,400 元（4 日1,600 元），又其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

數未達 10 日，累計補助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另甲

君於契約終止時未休畢之休假日數計有 26 日（30 日-4 日=26 日），

應由服務機關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工資。 

(2) 工友乙君當年度 7 月 16 日自願退休，其具備 30 日之休假日數資格，

惟至當年度 7 月 15 日止共休假 10 日，則乙君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

費總額為 16,000 元，又其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達 10 日，則其休

假補助總額區分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各 8,000 元，因乙君於

契約終止時，未休畢之休假日數計有 20 日（30 日-10 日=20 日），應

由服務機關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工資。 

Q.3.3. 假設工友於當年度已請休假 7 日，在非屬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

業或交通運輸業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並先向服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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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已刷卡消費之自行運用額度 8,000 元之休假補助費。如其於當年

度終結前再請休假 3 日，致其當年度實際休假累計達 10 日，需有觀

光旅遊額度 8,000 元之限制，則原先已請領之休假補助是否符合休假

改進措施之規定？服務機關應如何處理？ 

A： 

1. 本例工友當年度實際累計共請休假 10 日，依規定其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

總額為 16,000 元，並區分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各 8,000 元。 

2. 因工友休假補助規定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日（時）數未達 10 日者，累計

補助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超過 8,000 元部分屬觀光旅遊

額度，本例服務機關得核實發給該名工友已刷卡消費 8,000 元屬自行運

用額度之休假補助費，又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已達 10 日，必須於當年度

終結前至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之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服務機關始能核算觀光旅遊額度之補助數額（以 8,000 元

為限）。 

Q.3.4. 工友移撥至新機關，前於原機關休假使用國民旅遊卡之刷卡消費，究

應向原機關或新機關請領休假補助費？ 

A：工友於年度中移撥至不同機關，基於休假補助費不重複請領之原則，工

友得於新機關及原機關間擇一請領，惟為配合工友休假補助費之計算及

機關管理實務，建議移撥前使用國民旅遊卡之刷卡消費，以向原機關請

領休假補助費、並由原機關核發為原則，且原機關應於工友移撥至新機

關時，將工友之已休假日（時）數、使用國民旅遊卡之消費明細及已請

領休假補助費金額等資料，詳予載明於移撥資料內，俾利新機關辦理相

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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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計算表 

一、當年度累計實際總休假日（時）數 5 日以內 

【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

日（時）數 

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上限 

自行運用額度 觀光旅遊額度 補助總額 

1 小時至 7 小時 時數×200 元 0 元 時數×200 元 

1 日 1,600 元 0 元 1,600 元 

1 日 1 小時 

至 

1 日 7 小時 

1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0 元 

1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2 日 3,200 元 0 元 3,200 元 

2 日 1 小時 

至 

2 日 7 小時 

2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0 元 

2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3 日 4,800 元 0 元 4,800 元 

3 日 1 小時 

至 

3 日 7 小時 

3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0 元 

3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4 日 6,400 元 0 元 6,400 元 

4 日 1 小時 

至 

4 日 7 小時 

4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0 元 

4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5 日 8,000 元 0 元 8,000 元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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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年度累計實際總休假日（時）數超過 5 日至 10 日 

【補助總額中 8,000 元屬自行運用額度，自行運用額度以外之補助額度

屬觀光旅遊額度】 

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 

日（時）數 

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上限 

自行運用額度 觀光旅遊額度 補助總額 

5 日 1 小時 

至 

5 日 7 小時 

8,000 元 時數×200 元 
5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6 日 8,000 元 1,600 元 9,600 元 

6 日 1 小時 

至 

6 日 7 小時 

8,000 元 
1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6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7 日 8,000 元 3,200 元 11,200 元 

7 日 1 小時 

至 

7 日 7 小時 

8,000 元 
2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7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8 日 8,000 元 4,800 元 12,800 元 

8 日 1 小時 

至 

8 日 7 小時 

8,000 元 
3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8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9 日 8,000 元 6,400 元 14,400 元 

9 日 1 小時 

至 

9 日 7 小時 

8,000 元 
4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9 日×1,600 元+

時數×200 元 

10 日 8,000 元 8,000 元 16,000 元 

 


